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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绵阳市人民政府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纳川股份”、“公司”或“乙

方”）近日与绵阳市人民政府（以下称“甲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现将协议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协议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公司与甲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本协议只是原则性、框架性

规定，对于具体项目，将另行签订专项协议（合同），签订时间仍具有不确

定性， 公司将及时对相关专项协议（合同）签订进展情况履行公告义务。  

二、协议对方当事人介绍 

甲方名称：绵阳市人民政府 

绵阳市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我国唯一的科技城，成渝经济区西

北部的中心城市、四川省第二大城市。绵阳市素有“富乐之乡”、“西部硅

谷”美誉，是我国重要的国防科研和电子工业生产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 

上述当事人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均未与公司发生任何资金往来。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的 

为大力支持纳川股份在绵阳的发展，甲乙双方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经

充分协商，就合作事宜达成以下框架协议。 

（二）合作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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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积极参与绵阳市市政基础设施的管网建设。甲方在城市管网建设

中，尤其是科技城集中建设发展区核心区启动区城市管网建设中将乙方及乙

方生产产品纳入政府采购目录中推荐使用。乙方利用自己在 HDPE 增强缠绕

管、钢骨架 PE 复合管、连续缠绕玻璃钢管、树脂混凝土顶管、树脂混凝土排

水沟等产品上的优势，积极参与竞争，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 

2、绵阳市政基础设施的管网建设，由甲方或甲方指定的项目业主通过公

开招标程序确定建设单位，乙方积极参与投标，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 

3、为顺利推进双方战略合作，乙方每年组织一次城市管网建设方面的论

坛，并邀请行业专家做专题演讲及技术交流。甲方协助乙方在邀请各县市区、

园区分管领导及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与论坛。乙方利用自己在资金及技术

上的优势，以 BT、BOT 等模式参与市政管网、水务、道路等相关领域的建设，

同等条件下优先成为合作伙伴。 

 (三)其他事宜 

1、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签字盖章之日起）。根据项目建设需要，经

双方协商可对协议有效期进行展期。 

2、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自甲乙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四、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通过该协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在西部地区的战略部署，进一步丰富

公司的项目储备，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绵阳市人民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